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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最高法和最高检联合发
布了《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针对商业贿赂刑事案
件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
明确了法律适用依据。 据中国青年
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互联网，对
2185

人进行的在线调查显示，

82.9%

的人认为择校费也应纳入商业贿
赂范围，但有专家并不赞同这一观
点（《中国青年报》

12

月
2

日）。

专家又一次站在了主流论调
的对立面，因为专家依据的是纯粹
的“法理”，即择校费之所以不能算
商业贿赂，是因为商业贿赂是商业
过程中为达到商业目的而发生的
财富非生产性转移。 而家长择校不
是商业行为，进一步讲，专家认为，

择校现象存在的原因是教育资源
配置有问题，优秀教育资源太少。

其实，专家为屡禁不止的择校
费开出的“对症处方”，早已成为一
种近乎常识的理论。 当教育资源配
置不均衡导致优秀教育资源稀缺

时，择校费市场升温自然会成为“交
易双方” 你情我愿的现象。 虽说这
是择校费产生的根源性问题， 但如
果以此为由反对择校费纳入商业
贿赂范围，其实是把两个不同的问
题混淆了。 真正的问题是， 难道教
育资源配置相对公平了，择校费就

会灭绝？

公平都是相对的， 不公平是绝
对的，尤其是在有竞争的领域，优胜
劣汰更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 既然
有差异性存在， 必然的竞争始终会
造就相对优秀的教育资源。 当前的
现实是， 之所以出现巨大的择校费
空间，与不少家长希望为子女谋求
更优秀教育资源有莫大关系。 资源

分配是否公平， 所能影响的不过是
择校费标准的高低和泛滥程度，而
不是择校费现象的存废。

这和高薪并不一定养廉是一样
的道理，因为廉是制度约束的产物，

而贪是一种私欲膨胀的结果，以“有
限”的高薪去疏导“无限”的贪欲，注

定是缘木求鱼。 所以说， 虽然不少
人，包括不少专家都认为，要杜绝医
务人员或教师受贿， 首先应提高他
们的待遇，但是《意见》还是明确医
生、教师吃回扣以商业受贿罪论处。

如此看来， 公众基于朴素正义
观而产生的观点， 并不一定如专家
认为的那样失之理性， 反倒专家的
意见， 更像是一种为了理论而理论

的做法， 甚至为了理论的自洽性不
惜无视现实， 或者拿自己的理论来
裁剪现实， 从而达到自圆其说的目
的。 这其实不难理解，想想在我国经
济学界，有多少专家一味拿“经典经
济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现实的情形？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
青”， 理论说到底是对生活的抽象，

社会生活的变化自然会带动理论的
变化， 这也就是为什么纯粹的法律
移植屡屡失败的原因所在。 缺乏对
生活中的社会现实的关切， 仅仅是
理论上的“拿来主义”，再完美的理
论也会水土不服。 择校费能否被纳
入商业贿赂的范畴， 在我看来就是
一个伪命题。 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公
平性， 使得优秀教育资源成为一种
可以被交易的商品， 为了通过不正
当途径得到这种优质商品， 付出择
校费的代价自然是商业贿赂。 难道
商业的概念作为一种理论， 一定要
通过裁剪现实生活来保持理论的圆
满性，既然如此，《意见》何必要画蛇
添足地进一步明确商业贿赂？

人之初， 性本贪。 天上
会掉馅饼吗？ 平时没几个人
相信。 但如果把这句话置换
在贪欲丛生的投资领域里，

估计人们相信的几率会提高
几百倍。

诸君不妨看看这条新闻：

“广州地下炒金曝惊人黑幕，

巨款打水漂， 炒客前仆后继
无一不输” （《信息时报》

12

月
2

日）。 其实， 这种惊天大
骗局的揭穿也只是迟早的事。

就像非法传销那样， 一些市
民“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
行” 的投机行为， 有时可以
解读为“胆识”， 有时也可以
变成“盲目”。 现在我们只能
希望有关部门能及时介入，

严厉查办那些披着“投资公
司” 画皮的害人虫， 让蒙受
其害的民众迷途知返。

“深圳公布
5

条消防‘高
压线’，触犯者一律停职”（《广
州日报》

12

月
2

日）这条新闻，

表面看很振奋人心，但实际上
这

5

条“高压线”条条都是最
基本的官场守则。 比如严禁滥
用职权和徇私舞弊；严禁关照
情妇经营消防公司；严禁瞒报
火灾隐患； 严禁不当谋利等。

现在有关部门重申强调这些
本身就是官员起码应遵守的
规矩，并罗列归纳出“

5

条消防
高压线”， 既可见其面对特大
火灾频生亡羊补牢式的用心
良苦，亦折射出社会底线溃退
的无奈现实。 但不管如何，如
果这回真能令行禁止，从根本
上遏制火灾的发生，也不失为
次优的制度选择。

“广州地铁员工上班‘踩
凳’ 卖票被指太傲慢”（《信息
时报》

12

月
2

日）这条新闻，联
系到日前重庆“翘腿”城管被
开除一事，相信这位行风不正
的“踩凳”员工也会面临同样
的命运。 如果再联系到连日来
广州各大媒体高调曝光广州
市政务中心机关作风问题，甚
至连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都
感叹： “我下基层办事都难”

（《新快报》

12

月
2

日），可见这
种不正之作风并不是孤案，当
中必存在体制监管缺失之深
层问题。 也就是说，只有从体
制层面上去加以检讨和整改，

才有可能治标又治本。 诚如朱
小丹所言：“作风不改，何以言
‘首善’。 ”

说到金融危机， 我们就
不能不想到就业和生活收入
等民生之困， 如何纾缓民众
的压力， 是迫在眉睫的严峻
的社会问题。 令人欣喜的是，

广东一些地方政府对此已经
有一些应对之策， 比如“珠
海政府将购买岗位助就业，

工资差价由政府补” （《南方
都市报》

12

月
2

日）， 就是劳
方、 资方和社会三方皆大欢
喜的好举措。

再比如“广州落实八项措
施，份钱月减

800

元，的哥月
入可增

1000

元
/

车”（《广州日
报》

12

月
2

日），虽然还有个别
的哥用一种隐晦的方式表达
不太满足的情绪———“广州一
些出租车司机集体喝茶致市
民打车难”（《南方日报》

12

月
2

日），但总体上广州市政府重
视的哥合理诉求， 弃堵为疏，

多管齐下，努力将可能的群体
事件解决于萌芽之中，维护了
的哥权益和社会稳定，确有许
多可圈可点之处。 不过，接下
来最重要的是这些措施能够
得到落实，以及民意诉求管道
还须进一步疏浚。

“择校费不入罪”是拿理论裁剪现实

第一关注

贺方（高校教师）

天上会掉馅饼吗？

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公平性，使得优秀教育资源成为一种

可以被交易的商品， 为了通过不正当途径得到这种优质商

品，付出择校费的代价自然是商业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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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网友在网上公布的公务员
出国考察费用清单， 将江西新余
“人力资源考察团”和“温州培训
团”一起曝光，前者

11

人
13

天花
费

35

万，后者
23

人
21

天花费
65

万。 此事引发这几日颇为轰动的
“出国考察门”。 据报道，江西省纪
委已认定，新余市公务员出国“考
察” 丑闻是典型的变相公费旅游
违纪案， 决定对

3

名负有责任的
官员给予免职或停职处分。

全国人大代表、 民革中央委
员麦康森曾在去年“两会”上称，

至少有
1 ／ 4

的公费出国成了名副
其实的旅游， 而不是考察。 这种
“出国考察”， 一般都是象征性地
参观一下工厂或安排一个座谈
会，剩下的时间就是游山玩水了。

清华大学教授任建明说：“这就是
一种腐败， 只不过是中国特有的
腐败。 ”

公职人员用公款游山玩水、

造成国有资产的巨大浪费， 必须

对这种腐败现象进行严厉打击。

但目前， 我国公费旅游行为仅被
认定为违纪行为， 还没有出现司
法追究的先例， 因此显得威慑力
不够。

我国《刑法》第
382

条规定：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
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 是贪
污罪。 ”以公务考察之名动用公款
来满足个人出国旅游的需求，实
质上也是利用职务之便， 用骗取
的手段来达到非法占有公共财物
的目的。 公款旅游的费用虽没有
直接装进腰包， 但这样的行为在
对公款侵占与耗费方面， 与其他
贪污手段并无二致。 因此，应将公
费旅游认定为贪污罪， 追究相关
人员的刑事责任。

有人认为， 贪污罪具有财产
犯罪的性质， 而公费旅游则是一
种消费行为， 将公费旅游认定为
贪污罪存在法律上的障碍。 这样

的观点很难说通。 近年来，“两高”

相继发布了查处贿赂罪、 商业贿
赂罪的相关司法解释， 将贿赂的
范围由传统的“财物”扩大至“财
产性利益”。 司法实践中，作为一
种“可以直接用货币计算的财产
性利益”，接受“游贿”而被定罪处
罚已没有争议。 因此，单从刑罚平
衡的角度来看， 贪污罪的对象也
应当相应扩大。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 早已出
现过这样的司法例。 今年

8

月，媒
体曾报道这样一则消息： 台湾台
东县长邝丽贞因率团出境考察，

包括她本人在内的
15

名县府成
员均被列为贪污被告。 如果罪名
成立， 将面临

10

年以上有期徒
刑。 经初步调查， 他们在考察期
间，前

7

天属观光行程，后
3

天才
有拜访“驻外代表处”等行程。 这
说明， 把公款旅游纳入贪污犯罪
的范畴定罪处罚， 不仅在理念上
有依据，在实践中也是可行的。

法学视角

王威（检察官）

公款旅游当以贪污论处

华夏透视

赵勇（媒体从业者）

“赛马财政”取代土地财政的主意打不得

“武汉赛马低调前行”， 这是
12

月
2

日《

21

世纪经济报道》一
篇文章的标题。 但这场赛马本身，

显然不像标题那么低调———两万
名观众极其亢奋的情绪， 已经告
诉了我们比赛的刺激性。

11

月
29

日的这场赛马之所
以备受关注， 是因为首次引入了
彩票环节， 并被外界称为中国赛
马运动商业化的破冰之举。 根据
竞猜规则，每场赛事后，如观众手
中所持马号券与取得第一名的马
匹号码相同，就是中奖。 中奖者可
持中奖马号券兑换彩票。 主办方
声称， 该彩票有

60%

以上的中奖
率，最高奖为现金

3

万元。

武汉当地官员表示： 这次仍
然是公益性， 而非商业性赛事，

“押马中彩”并不等于马彩，因为
这场赛马没有赔率， 另外赛马的
奖品只是体育彩票。 虽然主办方
不断将这场比赛去商业化， 但在
外界看来， 这仍然是商业赛马的

谨慎破冰。 有“马彩第一人”之称
的武汉市民盟调研室主任秦英巍
更是直接表示： 武汉发行马彩的
机遇已经成熟。 根据他的测算，经
营马彩每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1000

亿元， 上缴税收
400

亿元， 创造
300

万个就业机会。

报道中还有一句意味深长的
话：当拉动内需成为当务之急，土
地财政危机正困扰各个城市时，

武汉的试水被认为押准了时机。

这个“时机”不难理解：由于楼市
趋冷， 靠土地财政吃饭的地方政
府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来代替土地财政，并且，这个增长
点一定要跟土地财政一样来得快，

且能和拉动内需挂上钩。无疑，赛马
正是最现实的选择。 但现实的选择
却不一定是合理的选择， 一个最简
单的问题是：“赛马财政” 应该成
为土地财政的代替者吗？

我的答案是：不应该！ 经验告
诉我们，任何一个地方政府，如果

它将一个地方持续发展的动力之
宝押在楼市上， 将注定是风险巨
大的———需求终要饱和、 泡沫总
要破灭的楼市， 从来都不应该是
所谓的支柱产业。 当前楼市趋冷，

正是地方政府反思土地财政的好
时机。 地方政府要熬过土地财政
减少的阵痛期， 最合理的方式是
培育和扶持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实
体经济， 而不是盯着比楼市泡沫
更大的商业赛马。 实体经济的强
大， 才是一个地方持续增长的不
竭动力。

但从武汉这场以彩票为奖品
的赛马和各地争抢商业赛马试点
的热潮来看，“短平快” 依然是一
些地方政府寻求新增长点的指导
思维， 他们尝惯了土地财政的甜
头，已经没有耐心扶持传统产业，

这实在是一个很危险的倾向，尤
其是在扩大内需、 寻找新增长点
成一时之风的当下， 对这种危险
的倾向，更需引起足够的警惕。

“打麻将可以凑几桌”

———网民曝河南新乡市政府
设

11

名副市长、

16

副秘书长。

出处：荆楚网

“全世界投资回报率最好的
行业”

———重庆副市长黄奇帆评价
出租车行业。

出处：《新京报》

“我愿意和他发生关系来刺
激他一下”

———南京女子“献身”干哥哥
治阳痿，与嫂子三人同床治病。

出处：《扬子晚报》

“看上去都是些机关干部”

———博文称江苏泗洪县纪委
书记离任时百姓“万民伞”相送。

网友疑“百姓”是假。

出处：《天府早报》

“法警根本追不上”

———四川一罪犯法庭上逃
跑，被勇敢市民追到。媒体质疑罪
犯未戴手铐。

出处：《华西都市报》

“一夜间从天堂到了地狱”

———山西煤价下跌
50%

，煤
老板哀叹。

出处：《中国经济周刊》

“老了，学校不需要我了。 我
是不是真该走了？ ”

———新疆女教师代课
24

年
后被辞退， 讨要工资卡时突发脑
溢血猝死。

出处：亚心网

“报复完杨家后，买个媳妇远
走高飞”

———重庆
38

岁男子追求
18

岁少女遭拒，纵火烧死其家人。

出处：《重庆晚报》

木桦辑


